《玉林市基础测绘“十四五”规划》政策解读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广西壮族自治区测绘管理条例》的总体要求，参照《全国基础测绘中长期规划纲要（2015-2030年）》（国函〔2015〕92号）、《全国基础测绘“十四五”规划编制指南》（自然资办函〔2019〕1914号文附件）、《广西壮族自治区基础测绘“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方案》（桂自然资发〔2020〕230号）和《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林市“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方案的通知》（玉政办函〔2020〕15号），编制《玉林市基础测绘“十四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现对《规划》作如下解读：
一、背景
2015年国务院批复同意了《全国基础测绘中长期规划纲要（2015-2030年）》，明确了2015-2030年全国基础测绘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在此基础上，玉林市自然资源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广西壮族自治区测绘管理条例》以及《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林市“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方案的通知》（玉政办函〔2020〕15号）的总体要求，启动《规划》编制工作。
为科学编制好《规划》，玉林市自然资源局坚持开门问策，集思广益绘好我市“十四五”期间测绘地理信息事业发展蓝图，于2020年5月-2020年6月向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各有关单位征询意见，开展调研。对调研结果分析研究形成《规划》初稿。2021年8月，玉林市自然资源局向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各有关单位、社会公众征求意见，并根据反馈意见深入分析研究，修改完善《规划》。2021年10月14日，玉林市自然资源局组织召开了《规划》评审会，得到评审专家组一致同意通过。

二、依据

（一）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2017年4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二次修订）；

2.《基础测绘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56号）；

3.《广西壮族自治区测绘管理条例》（2019年7月2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第二次修订）。

（二）政策文件

1.《全国基础测绘中长期规划纲要（2015-2030年）》（国函[2015]92号）；

2.《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方案〉的通知》（桂自然资发〔2019〕44号）；

3.《广西壮族自治区基础测绘“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方案》（桂自然资发〔2020〕230号）；

4.《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林市“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方案的通知》(玉政办函〔2020〕15号)。
三、框架和主要内容

《规划》全文共分九章：

第一章：总则

说明《规划》编制的背景、依据以及本次基础测绘项目的主要内容。
第二章：玉林市基础测绘的现状

从平面控制测量、高程控制测量、似大地水准面模型、地形图、影像图和实景三维模型、数字玉林地理空间框架等方面统计现有的基础测绘成果，并对现有成果进行分析。

第三章：上一个基础测绘规划周期实施情况与成效
（一）实施情况与成效

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1.玉林市大地测量坐标框架已初步建成;

2.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影像图、数字化产品覆盖范围不断扩大;

3.数字玉林地理空间框架已初步建成;

4.共建共享机制逐渐完善。

（二）上一个基础测绘规划周期存在的问题
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1.基础测绘成果覆盖范围无法满足需求；

2.基础测绘经费投入制度不成熟；

3.基础测绘成果更新和维护机制尚未健全；

4.基础测绘的管理和共建共享机制有待继续完善；

5.基础测绘成果公共服务水平有待提高。
第四章：基础测绘服务保障需求分析
（一）发展趋势
提出未来基础测绘的首要任务是拓展测绘基准和卫星技术应用范围、提高地理信息公共服务能力、加强技术自主创新，同时丰富测绘地理信息公共服务的内涵和进一步强化卫星测绘的应用，维护更新现代测绘基准和构建测绘地理信息生产服务体系。
（二）需求分析

根据调研结果，在政府决策、自然资源管理、乡村振兴、城市工程建设、城市管网管理、城市交通建设、水利设施建设、地质灾害的防治与监测、旅游业发展、农业发展、环境保护、林业发展、园林管理等方面提出基础测绘的需求目标。
第五章：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及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市委、市人民政府的各项决策部署，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按照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美广西的总目标总要求以及玉林市建设“四强两区一美”两湾先行试验区的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求，坚持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大力推进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创新再提速，开放再扩大，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保持我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研究制定我市“十四五”规划，全面开启玉林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
（二）基本原则

主要包括以下原则：

1.整体规划，协同发展；

2.优先发展，科技牵引；

3.积极共享，提升服务。

（三）发展目标

根据《全国基础测绘中长期规划纲要（2015-2030年）》中确定的到2030年的长期任务，结合玉林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到2025年，基本建成玉林市基础测绘管理机制，初步形成以基础地理信息获取实时化、立体化、自动化、智能化、网络化、社会化为特征的新型基础测绘体系，提升基础测绘的基础服务能力、应急保障能力、科技创新能力，为玉林市社会经济发展、城市现代化管理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目标：

1.升级全市空间定位基准，建立现代化测绘基准服务体系；

2.丰富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构建基础时空数据库；

3.探索基础测绘转型升级，建设新型基础测绘体系；

4.完善共建共享机制，提升基础测绘服务水平。

到2035年，统筹市县两级，全面建成玉林市基础测绘管理机制，新型基础测绘体系接近智能化，实现基础测绘的基础服务能力、应急保障能力、科技创新能力全面提升，充分落实基础测绘“支撑自然资源管理，服务生态文明建设，支撑各行业需求，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定位，为建设壮美广西和玉林市“四强两区一美”两湾先行试验区的奋斗目标提供坚强有力的基础测绘服务保障。
第六章：玉林市基础测绘“十四五”规划任务
（一）基础测绘生产与更新周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测绘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结合玉林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确定城市建成区的更新周期为一年左右，除城市建成区外的城镇的更新周期为两年左右，行政区划、道路等核心要素及时更新。
（二）主要任务

从现代化测绘基准建设、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建设与更新、“实景三维玉林”基础数据库建设、数字玉林地理空间框架的维护与升级、新型基础测绘体系建设等重点工程提出具体目标。
第七章：基础测绘成果管理共建共享
（一）基础测绘成果管理
根据《基础测绘条例》以及相关单位的职责，明确基础测绘成果的管理方，同时在存储管理、基础测绘成果的使用管理等方面提出规划要求。
（二）基础测绘成果共建共享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完善基础测绘成果共建共享的运作机制；

2.推动网络化信息分发服务体系建设；

3.促进基础测绘成果的开发和利用。

（三）基础测绘成果的汇交

对基础测绘成果的汇交提出规划要求。

（四）“多测合一”的建设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数据发展局关于印发广西网上中介服务超市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桂数发〔2019〕23号）和《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林市工程建设项目“多测合一”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玉政办发〔2020〕18号）的要求，对“多测合一”的建设提出规划要求。

第八章：玉林市基础测绘“十四五”规划投入概算
根据国家测绘局2009年颁布的《测绘生产成本费用定额》中标定的价格，结合目前玉林市测绘行业的市场价，对玉林市基础测绘“十四五”规划进行概算。
第九章：规划实现的保障措施
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1.法规保障；

2.人才保障；

3.财力保障；

4.安全保障。

四、意义

编制《玉林市基础测绘“十四五”规划》有助于玉林市贯彻落实国家和自治区对新时期基础测绘建设的新要求，有助于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美广西，有助于玉林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和粤港澳大湾区、西部陆海新通道，有助于玉林建设“四强两区一美”两湾先行试验区。《规划》是玉林市“十四五”期间基础测绘的发展纲领和建设指引，对国家、自治区和玉林市的基础测绘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